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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407662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588
號
承辦人：約聘人員 張榮泰
電話：04-22289111#69506
電子信箱：tai1218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太平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局授都住寓字第115005853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87360100G_1150058534_ATTACH1.pdf、

387360100G_1150058534_ATTACH2.pdf、387360100G_1150058534_ATTACH3.pdf、
387360100G_1150058534_ATTACH4.pdf、387360100G_1150058534_ATTACH5.pdf、
387360100G_1150058534_ATTACH6.pdf、387360100G_1150058534_ATTACH7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局辦理115年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

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案，更正前公告部分內容，請多加

宣導並公告周知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

用補助辦法第8條辦理。

二、本局前以115年3月17日局授都住寓字第11500471201號公告

辦理，惟內容部分涉及年度之日期誤植為114年，與實際受

理年度（115年度）不符，爰予更正。

三、前開辦法補助對象為領有建築物使用執照滿7年且已依公寓

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，並於近4

年向公寓大廈所在地之區公所更新報備有案，且於112、

113、114年未依本辦法獲得補助之公寓大廈，得依規定向

本府住宅發展工程處提出補助申請。

四、請符合申請條件及規定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AB1150012192

■■■■■■公用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3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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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依規於台中樂居管家網站（https://taims.taichung.

gov.tw/Portal/）進行線上申請（相關資料可至台中樂居

管家網站或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資訊網站

【https://thd.taichung.gov.tw/業務項目/公寓大廈/相

關補助計畫】下載），線上填寫申請資料並上傳相關文

件，詳細請參照公告內容辦理。

五、檢附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

用補助辦法、115年申請公告及相關表格等附件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區公所、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公寓大廈
管理服務職業工會、台中市物業管理學會、社團法人台中市物業管理協會

副本：臺中市議會、臺中市政府秘書處(請張貼本府公告欄)、本局秘書室(請刊登網
頁)、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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